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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 东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启 东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
 

启发改〔2024〕73 号 
 

 

关于明确 2024-2025 学年度第一学期 

普通高中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
 

市各有关高中： 

根据《省物价局关于普通高中收费标准定价问题的复函》（苏

价费函〔2018〕41 号）、《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关于

进一步规范全省公办普通高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苏价

费〔2007〕247 号、苏财综〔2007〕53 号、苏教财〔2007〕32

号）、《省物价局省教育厅转发国家发改委、教育部关于规范中小

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苏价费〔2010〕

336 号）以及南通市发改委、教育局《关于明确 2024-2025 学年

度第一学期普通高中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通发改收费〔2024〕

347 号)等文件精神，现就我市 2024-2025 学年度第一学期普通高

中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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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高中代收费及服务性收费 

（一）代收费项目及标准 

年级 
教材 

（含英语录音教材） 
作业本费 

社会活动 

实践费 
合计 

高一 650 80 50 780 

高二 580 80 50 710 

高三 150 80 / 230 

教材选用要严格按照省教育厅、市教育局有关做好教材选用 

工作的通知执行，学校不得重复征订。 

2024 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材零售价格按照省发展和改革委 

员会、省新闻出版局文件执行。 

（二）服务性收费项目为住宿费、伙食费，按照省、市文件

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普通高中开展课后服务的，按照省、市文件规定执行。 

二、教辅材料收费 

各学校要严格按照省教育厅、市教育局有关做好中小学教辅 

材料推荐工作的通知精神执行，必须坚持“一教一辅”“学生自

愿”“无偿代购不得牟利”及“收费公示”的原则。同时，要严

格执行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管

理的通知》（苏教办基〔2013〕11 号）要求。《征订教辅材料告

家长书》加盖学校公盖后，由学校发给学生家长，征求家长意见，

学校汇总后委托有资质的发行机构代购（各校要将《征订教辅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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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告家长书》回执收齐后留存备查）。严禁由教辅发行机构制发

《征订教辅材料告家长书》，如查实发行机构到校发放征订单推

销教辅材料的，一律清退并追究学校相关负责人的责任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学校要继续认真贯彻落实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<关于

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教财〔2020〕5

号）、《关于转发教育部等四部门 2016 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

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(苏教办〔2016〕12 号)文件精神。严

格执行收费政策，建立收费公示动态调整机制，通过公示牌、公示

栏、校园网络等方式，长期在校园内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

费依据、计费单位、收费减免规定、投诉电话等，收费政策变化应

作及时调整。  

（二）服务性收费及代收费必须坚持自愿和非营利原则，学校

要以书面形式告知学生家长，经同意后方可实施收费；严格落实按

学期按实结算的规定，学校要在学期结束后 15 日内，向市主管部

门报送代收费结算、清退情况。 

（三）学校要严格落实《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<江苏省

学生资助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苏教助〔2021〕1 号）、《关于印

发<启东市普通高中学生资助管理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启教财〔2021〕

6 号）等文件精神及要求，落实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和收费

优惠政策，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并安心完成学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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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启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启东市教育体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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